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

     级        专业     科函授学员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彩色免冠

一寸四张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政治面貌
	
	入伍(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籍贯
	
	文化程度
	
	现任职务
	
	

	学号
	
	警官（士兵）证编号
	        字第            号
	

	工作单位
	
	电话
	

	通信地址
	
	邮编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学制几年
	

	受过何种

奖励和处分
	

	入伍后
工作简历
	

	备注
	


函授（夜大）学员协议书
为了做好函授（夜大）学员的教学管理工作，武警后勤学院（以下简称甲方）和就读武警后勤学院函授（夜大）的学员（以下简称乙方），就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负责按照教学计划组织授课；乙方在学习期间，必须严格服从甲方管理，对不服从管理者，甲方根据学院有关规定予以退学等处理。

    二、乙方必须向甲方一次性交清学费，拖欠不交者取消学籍。

    三、乙方修学期满，成绩合格并符合学院学籍管理有关规定，由甲方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印制的学历证书。此证参加地方卫生执业资格考试时，由当地主管部门确认其效用，我院不承担地方学历认证。符合授予军队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规定条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甲方不承担分配、定级定职等义务，不负责向用人单位推荐。

四、乙方若因学习成绩不合格，或违反甲方规章制度被处理退学，或因某种原因自动要求终止学习，甲方不退还乙方所交纳学费。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毁约。

甲方（盖章）：武警后勤学院      乙方（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